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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昇國家競爭力，為當前世界各國政府所面對之重要課題，我國亦不例外。就政府行政機關而言，欲期提高公務生產力，除應改進行政程序及有效使用資源與設備外，更應從整建文官制度，尤其是公務人員考績制度上著手。

    考績，乃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中心環節，考績有效，方能事奏其功。且公務人員之任免、遷調、獎懲、激勵以及訓練進修等，大都以考績之結果作為依據，因為它經由考評的過程來評估員工的生產力。。因此，如何健全考績之工作，實為促使公務人員發揮服務精神，提昇公務生產力的關鍵所在。

    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於民國75年7月11日公布，並經考試院明令自76年1月16日施行，迄今已24年有餘，雖曾4次修正，整體考績法制尚稱完備，惟考績積極性與發展性的功能難以有效發揮，從而在考績項目、考績等次條件、考績等次比例、考績獎懲結果、考績升等、考績比較範圍等方面發生問題，實有重新思考與通盤整建之必要。
儘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已於99年5月20日完成初審，然本次修正草案中的許多條文容有再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因此，本文擬從人力資源與績效管理理論的觀點，以及筆者多年從事人事行政實務的經驗，來探討現行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的問題，並就初審通過之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予以評析，期能改進當前之弊病，進而促進行政革新，提昇公務生產力與國家競爭力。
關鍵詞：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績效管理、公務生產力、國家競爭力
壹、前言

    提昇國家競爭力，為當前世界各國政府所面對之重要課題，我國亦不例外。就政府行政機關而言，欲期提高公務生產力，除應改進行政程序及有效使用資源與設備外，更應從整建文官制度，尤其是公務人員考績制度上著手。

    考績，乃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中心環節，考績有效，方能事奏其功。且公務人員之任免、遷調、獎懲、激勵以及訓練進修等，大都以考績之結果作為依據。因此，健全考績之工作，實為促使公務人員發揮服務精神，提昇公務生產力的關鍵所在。

    一般來說，確保一個組織人力資源有效管理的四種制度，就是用人、考績、訓練與激勵，其中考績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建立其他三種制度的必要條件。考績是提昇公務生產力最主要的條件之一，因為它經由考評的過程來評估員工的生產力( Latham and Wexley,1994:6)。
    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於民國75年7月11日公布，並經考試院明令自76年1月16日施行，迄今已24年有餘，雖曾4次修正，整體考績法制尚稱完備，惟考績積極性與發展性的功能難以有效發揮，從而在考績項目、考績等次條件、考績等次比例、考績獎懲結果、考績升等、考績比較範圍等方面發生問題，實有重新思考與通盤整建之必要。
    考績制度改革並非從今日伊始，這個問題牽涉的層面甚廣且錯綜複雜。本次考績制度的改革，主要是緣於民眾對政府之期待，革除現行法制存有的缺失，以及回應期盼以提供優質公共服務，與公務人員本身對自身利益與自我的認定未必完全一致。就政府而言，其目標主要為追求行政效率與效能，然而公務人員的目標則為尋求公平性與合理性，兩者的目標價值顯而不同。因此，改革推動者如何在兩者之間妥善處理與衡平取捨，實在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本次考績制度的改革，主管機關處心積慮，勇往直前的修法精神實在令人佩服。儘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已於99年5月20 日完成初審，然修正草案中的許多條文容有再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因此，本文擬從人力資源與績效管理理論的觀點，以及筆者多年從事人事行政實務的經驗，來探討現行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的問題，並就初審通過之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本次修正草案）予以評析，期能改進當前之弊病，進而促進行政革新，提昇公務生產力與國家競爭力。
貳、公務人員考績法制的沿革
    我國的考績制度源遠流長，從最早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記載，遞嬗以至清朝之「京察」與「大計」之制。蓋歷代君相認為官吏之考核，關係政治之隆污，故於考課之制，不僅重視，且推行不遺餘力。歷代之考核方法與項目，雖有不同，但其目的，無不在於明辨功過，信賞必罰，激濁揚清，汰弱留強，藉以達到提高工作效率，促進新陳代謝之雙重意義。
    民國肇造，國民政府於奠都南京後，曾在18年11月4日公布考績法。規定公務人員所執行之職務，應分別以表定之。並於每年舉行考績兩次，由銓敘部主其事。惟因考績制度必須以健全之任用制度為基礎，當時公務員任用條例雖然已經公布，但因並未完全實施，故公務人員之考績，亦未能配合實施。直至民國43年1月9日公務人員考績修正公布後，考績制度始大體確立。其後數經演變，民國75年7月11日公布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即新制公務人員考績法），該法係擷取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與原公務人員考績法兩制之長，截棄其短而溶合之新法，全文共25條條文，並於民國76年1月16日起施行（黃臺生，民83:47-48）。雖然迭經民國79年12月28日、86年6月4日、90年6月20日與96年3月21日四次修正，但修憲以後有關公務人員考績事項的改變，仍未反映在上述諸次修法的內容中，因此在法制事項與執行事項的劃分上，或可發現模糊地帶的出現（余致力等，民92:15）。
    茲將公務人員考績法制演變至今的經過及歷次修正的重點略述如下：
1.民國18年11月4日公布之「考績法」，以公務員所執行之職務分別以表定之，     及每年考績兩次，純由銓敘部辦理之。
2.民國24年7月公布之「公務員考績法」，共計9條其重點為：考績分年、總考，     年考每年舉行1次，總考3年1次，年考由機關自行辦理，總考由銓敘部行之。考績標準分工作、學術、操行三項，考績獎懲另以法律定之。年考獎懲分為6等，獎至晉級，懲至解職；總考獎懲分為7等，獎至升等，懲至解職。各機關晉陞各官等人數，每年有最高限額；年考及總考後因績劣而必須解職人數，有固定百分比。
3.民國28年12月8日公布之「非常時期考績暫行條例」，其要點為：（1）公務人員經銓敘合格，任職滿1年後即可考績。（2）明定以平時考核及工作紀錄，作為考績依據。（3）明定考績標準為工作、學識、操行三項。成績優良任職較久者，給予獎章。廢除總考，僅留年考。廢除每年各機關晉陞各官等人數最高限額及必須解職人數之固定百分比規定。

4.民國32年12月26日公布之「非常時期公務員考績條例」，除限制考列80分以上者，不得超過考績人數1/3外，其餘均較暫行條例為放寬之修正，以適應當時之需要。（按：28年取消陞官等人數限制及應解職人數百分比之措施，歷年考績結果各機關名列績優者過多，流於寬濫，引起最高當局蔣中正先生之關切，並有具體指示。）
5.民國34年10月30日公布之「公務員考績條例」，由於抗戰勝利，全國已由非常時期恢復平常狀態，乃予修正，其重點為：依考績分數高低定為5等（1等至5等），考列1等人數，不得超過本機關考績總人數1/3。增定簡任、薦任存記、獎懲依附表規定等。

6.民國38年1月1日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其要點為：考績種類分年考與總考，年考由各機關辦理，總考由銓敘機關核定，考績標準及其表格分別由各主管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年考、總考均各以分數定為5等，年考列1等者不得超過各該官等人數1/3。惟適逢戡亂，並未實施。
7.民國43年1月9日「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公布實施，其修正重點為：（1）仍分年考、總考，年考由各機關辦理，銓敘機關核定，總考由銓敘機關辦理。（2）考績標準分工作、學識、操行三項。考績等次，分為特等、1等、2等、3等、4等、5等及劣等共7個等次，年考列特等晉俸2級，劣等降2級、免職。（3）年考各職等均得考列特等人員，50人以上得加1員，100人得加2員；考列1等人數，不得超過本機關考績總人數1/3；2年考列4等以下者，於第3次列5等者，其總考應列為5等者（降1階免職）。
8.民國51年4月9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要點為：廢除總考，專行年終考績制，考績標準於工作、操行、學識三項外，增加「才能」一項。考績等次廢特等、劣等，乃分5等，1等晉俸一級，給予半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增定薦任職人員以考績升簡任應具之資格及考績等次。

9.民國59年8月27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係為配合「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而修正，此次修正條文計有第二、四、五、六、八、十、十三、及十四等八條，修正重點有：將考績等次改為4等，增加考績獎金，任職至年終滿6個月應另予考績，取消考績考列1等人數1/3之限制，明定記大功或記大過之考績等次。（按: 60年10月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第58次會談決定：「考績考列甲等者，以參加考績（成）人數1/3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1/2」，並以此行政命令規範各機關考列甲等人數比例。）
10.民國69年12月3日第四次修正公布「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要點有：考績等次由原1、2、3、4等修正為甲、乙、丙、丁四等，依考績取得簡任升等任用資格，除考績及考試資格仍照原規定外，依學歷條件取得者，將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修正為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

11.民國75年7月11日公布新制「公務人員考績法」，該法係擷取分類職位公務   人員考績法與原公務人員考績法兩制之長，截棄其短而溶合之新法，全文共25條條文，並於民國76年1月16日起施行。（按:配合新制考列甲等已列有具體條件之規定，原定考績列甲等人數不得超過1/2之限制，經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於75年12月13日第127次會談決定取消）
12.民國79年12月28日第一次修正公布「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要點為：（1）         考績獎金之給與以「俸給總額」為標準。（2）明定考列乙等者，增給半個月俸給總額之考績獎金；惟已敘本職或本官等最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者，第一年考列乙等之獎勵，仍維持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次年仍考列乙等者，改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晉敘至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13.民國86年6月4日第二次修正公布「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要點為：（1） 配    合台灣省委任職公務員銓敘委託審查委員會之裁撤，將「銓敘機關」修正為「銓敘部」。（2）各機關公務人員之考績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並由主管機關核定，另賦予考績機關之主管機關有監督所屬機關考評者應詳實考核之責任。（3）公務人員保障法基於特別法地位，業已明定公務人權益受侵害之救濟程序，爰刪除第17條條文。
14.民國90年6月20日第三次修正公布「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要點為：（1）不同官等之併資考績放寬為以較高官等職務辦理考績。（2）丁等免職與一次記二大過免職的條件，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法律位階。（3）明定考列乙等者，已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4）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5）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前，應先行停職。（按：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首長依90年9月6日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第5次會談會談共識，9月13日以聯名箋請各主管機關配合依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以75%為上限之原則辦理，此一規定實施迄今）
15.民國96年3月21日第四次修正公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條文，即將該條文第四項「國民大會」刪除。
參、現行考績法制的主要內容

    一、揭示考績宗旨
　　明定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二、區分考績種類
     1.年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1至12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2. 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ㄧ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1年，而連續任職已達6個月者辦理之考績。
　　 3.專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專案考績的結果可分一次記二大功與一次記二大過兩種，且專案考績不得與平時考核功過相抵銷
    三．統一考績項目
　　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占考績總分數50%）、操行（占考績總分數20%）、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總分數15%）等行之。各項考核之細目，由銓敘機關訂定。但性質特殊職務之考核得視各職務需要由各機關訂定，並送銓敘機關備查。
   四、明定考績等次與獎懲
　 年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及獎懲如下：　　1.甲等：80分以上。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2.乙等：70分以上，不滿80分。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3.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留原俸級。
4.丁等：不滿60分，免職。
　　前述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年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 　　　
　　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列甲等者，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乙等者，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丙等者，不予獎勵；列丁等者，免職。
    五、明定考列甲等及丁等條件
　　明定考列甲等及丁等之條件，使考列甲等及丁等有客觀及公平之認定標準。又配合新制考列甲等已列有具體條件之規定，原定考績列甲等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之限制，亦經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於75年12月13日第127次會談決定取消。茲因該法實施以來公務人員甲等比例有逐年攀高的現象，同樣面臨無法辨別好壞，形成「牛驥同皁效應」。在財政緊縮、政府再造與人民期望升高的壓力下，政府亦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爰經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90年9月6日向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第5次會談提出專案報告並奉決定後，9月13日由部局二位首長聯名箋函，以「道德勸說」的方式請各機關首長配合，考列甲等人數比例先以50%為原則，最高不超過75%。

    六、明定考績升職等規定
　　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2年列甲等者或3年中1年列甲等2年列乙等者，在同官等內取得高一職等之任用格。
    前述所稱任本職等年終考績，指當年1至12月任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等辦理之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及以不同官等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均不得予以併計取得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但以不同官等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得予以併計取得該併資之較低官等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
　　七、專業人員記一大功及記一大過之標準各主管機關得自行訂定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記大功過標準係明訂於考績法施行細則，茲為更能切合專業人員獎懲需要，經於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中明定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報送銓敘部核備，其他嘉獎、記功或申誡、記過之標準仍由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行訂定，報請上級機關備查即可。
    八、明定考績之比較範圍
    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九、健全考績委員會之組織
　　為使考績作業更能符合民主公正之要求，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其中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其餘委員均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1人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3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
　  十、訂定考績不公之救濟措施
　　對於考績如有不公或徇私舞弊之情事，主管機關應查明責任予以懲處，另一方面為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受考人獲有再次補償救濟之機會，特予明確規定：「各機關辦理考績人員如有不公或徇私舞弊情事時，其主管機關應應查明責任予以懲處，並通知原考績機關對受考人重加考績。」
肆、現行考績法制的特色
    從現行考績法制來分析，它是一部以公務人員個人為考績標的，且一體適用中央與地方其它所有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之法律。在有關懲處的部份，其和懲戒法的懲戒規定出現局部競和之現象，雖然考績結果的運用相當廣泛，但主要偏重行政功能，輕忽發展功能，謹分別說明如下（余致力等，民92:25-27）：

    一、以公務人員個人為考績標的

　　現行考績制度係以「公務人員考績法」為中心，因此整套制度均建立在個人考績上，而未觸及團體績效的考核。在此架構下，工作、操作、學識、才能這四項法定考核項目，係偏向個人的綜合評價，而非限於工作表現。

    二、考績方式一體適用

　　現行考績制度採集權化的方式，適用中央與地方行政機關的公務人員。以考績表格式為例，雖然考績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各機關得視業務特殊需要另行訂定，報銓敘部備查，但大多數機關並沒有實際誘因，願意為了增加考績的信度與效度而另行訂定考績表。

    三、考績與懲戒功能的局部競合

　　考績制度和懲戒制度形成並行而存有若干競合的關係，因兩者均有改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的處分（免職與撤職）。此外，懲戒法第9條賦予主管長官對九職等以下公務員的記過與申誡，和考績法平時考核的記過、申誡處分，其法律效果雖然不同，但主管長官對於同一事實，可選擇懲戒或懲處兩種不同處分方式。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5條規定，記過，自記過之日起1年內不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至於考績法平時考核所為之記過，考績時減總分3分，因此記過懲戒處分的不利影響較考績法還嚴重。但如今隨著公務人員權益保障的重視與救濟途徑的完備化，使得懲處與懲戒之間的界線益發模糊。

    四、考績結果運用廣泛

　　現行考績制度的功能中，包括獎金福利、晉級升等、褒獎、淘汰與訓練進修等，可謂眾多人事行政的內涵，均和考績制度有關，這產生兩點影響。第一，考績是人事行政或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重要一環，它可做為管理者評估工作人力、進行工作分配、決定組織發展的依據，也可使受考者藉此回饋其工作表現，並做

為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依據。第二，由於考績功能眾多，主管在評定考績時，為顧及單位內部和諧、避免同仁反彈，而採「寧寬勿緊」的原則，無形中增加考績的偏差。

    五、偏重行政功能，輕忽發展功能

　　目前考績法制中的訓練進修功能，並未規定在考績法中，而目前的實際運用，也都著重在「獎勵」而非「輔導」。換言之，目前的訓練進修制度，若有涉及考績者，皆以鼓勵表現較優良者或具有往上陞遷發展潛力者為優先，但對於考績不良的工作人力，卻沒有相應的訓練、輔導、矯正措施。此外，現行的訓練進修相關法令，在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公布施行後，雖已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惟其內容並非完全以考績結果為主體，使得考績與培訓結合的機制尚缺有效的聯結與配套，實有待進一步補強。
伍、考績制度改革的迫切性
    就前述我國考績制度的沿革而言，大致上係受到兩股力量相互激盪發展、影響與回應。第一股力量源自於主管機關人力資源管理上的需要，著重組織的、效率的、衡平的價值，是由上而下透過法規命令的制定與修正，結合成為一套法制。第二股力量著重於個人的、權益保障的、合法性的價值，是由下而上藉由公務人員循司法救濟途徑，針對現狀進行個案突破，以彌補法制上的僵化，增加法律成長的空間（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所做的相關解釋），惟最終仍須回歸至現行法律的修正。
    公務人員之考績，理應綜覈明實，公正公平，作準確客觀之考核。其目的在於拔擢優秀人才，並對績效表現不佳人員予以輔導、訓練，藉由獎勵優秀及輔導表現不佳者之機制，以落實績效管理，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惟現行考績法制施行以來，仍存有許多實務運作及功能不彰諸如名實不符、輪流考列乙等、寧寬勿緊、獎懲不分等之問題， 

    自民國79年以來，歷屆考試院均積極全面整建公務人員考績法制，以因應時代的需要。考試院曾分別於民國90年及92年委託學者專家完成了「公務人員淘汰機制之研究」（施能傑等，民90）及「公務人員考績制度改進之研究」（余致力等，民92。按：筆者有幸參與此項研究計畫）兩項專案研究報告，民國94年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並以矯正考績甲等比例過高及建立有效的淘汰機制等為主要的改革內容。由於當時尚未規劃全盤文官制度的改革，相關配套措施也不周全，所以並未成功。   
    我國現行考績制度數十年來未曾有過重大的變革，實際運作的結果已經成了「失靈」的制度，非但無法達到制度設計所應發揮「獎優汰劣」的消極作用，更難以發揮激勵公務人員上進與開發公務人力的積極功能。復由於公務人員迭有考績不公，而外界亦有公務人員考績功能不彰之質疑，有鑒於此，考試院於98年6月18日通過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將「落實績效管理、提昇文官效能」列為方案內容，咸認考績法制亟須修法改革之因素有三（考試院，民99：1-3）：
    一、外在因素：政經社文環境鉅變
    由2009年5月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 IMD）公布之「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顯示，我國整體競爭力已滑落至第21名，其中政府效率排名下滑是導致此評比結果之主因；再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每年所作之調查可知，民眾對政府行政績效滿意度僅約五成左右，顯示公部門的績效管理機制，的確存有檢討改進的空間。
    二、內在成因：現行法制存有缺失
    現行公務人員考績存在一個人力管理上的盲點，難以突顯機關對工作特別賣力或績效表現特優人員之肯定；又雖大多數的公務人員是兢兢業業、認真工作，但難道公部門中真的沒有績效不彰或服務態度欠佳之人嗎？對績效不佳者應如何處理？現行考績法制能有效處理嗎？如果無法處理，對文官體系有何影響？事實可證，如未予有效處理績效不彰或不適任人員，勢將拖垮行政機關整體的行政績效。
    再者，行政機關長期存在「勞逸不均」、考績甲等「輪流分配」的鄉愿文化，是許多公務人員心中永遠的痛。同時，現行考績法制本身存在「只有績效評估，未落實績效管理」、「各級管理者缺乏績效管理的觀念」及「績效評估缺乏信度與效度」等缺失，考績自難以達成激勵、績效管理的目的，為革除上述偏失，確實應深切檢討考績法制不備之處，回歸以工作績效及工作態度為考評依據等方向。
    三、回應期盼：提供優質公共服務
    良善的考績制度，應兼具肯定績優人員並予拔擢陞遷，以及輔導績效表現不佳者並予適時退場之雙重機制，如此，始有助於機關透過制度重行設計，提昇其行政績效及公共服務的質與量。
    銓敘部為期落實公務人員考績意旨，發揮績效管考之積極功能，爰檢討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嗣於檢討研議過程，為彙集修法共識，廣徵各界對於考績法制研修之看法及意見，該部於98年間辦理11場次座談會，徵詢學者專家、企業界及公務人員意見。考試院及銓敘部亦曾分別委託世新大學及輔仁大學辦理民意調查，經綜整各界意見後，始擬具考績法修正草案。考績法本次係全文修正，修正前原為25條，修正後條文共計33條（含2條保留條次，但內容已刪除者）。筆認為此次考績法修正草案整體而言，堪稱為進步立法之作，且為歷次修正以來最為完備與詳盡之改革工程。考試院於99年4月6日將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99年5月10 日召開公聽會，並於5月20 日完成初審。截至目前（100年4月底）為止，朝野政黨已就相關爭議問題進行一次協商，惟尚未獲致共識。

陸、問題檢討與對策
    就考績實務運作方面而言，每年在進行打考績的季節(每年12月至次年1月)辦公室氣氛總是覺得怪怪的，常見一些「考績的症候」，諸如同仁之間竊竊私語，時而有人從單位主管辦公室臉色難看的走出，有人回到座位上流下眼淚，甚至有人發出不滿與不平的論調，氣的當天或隔天請所謂的「考績假」。同樣的，就主管人員來說，打考績的確是一件痛苦與惱人的工作，打考績就是「考主管」，考驗主管的忍耐與智慧。就人事主管來說，更是面臨一件大事，必須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精神，或戒慎恐懼地溝通與協調，以完成年度大事與機關首長交辦的事項。此乃因為考績之評定，攸關公務人員的權益，故特別引人關注與重視。   

    長久以來考績制度一直為人所詬病，經常出現諸如考績不公、獎懲不分、考績輪流乙等、大官吃小吏、無法獎優汰劣等表象問題，歸納其癥結點乃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參見張四明，民98：13），這些因素包括從制度設計上的考核項目不適當、考核標準一體適用、欠缺強制的警惕及矯正措施，以及考績未能與培訓相互聯結，一直到制度運作上的平時考核未能落實、考核資訊蒐集困難、考評者發生偏差、採行均等比例分配、獎從上起及罰由下來等因素，都是考績制度實際運作發生偏差的主要癥結。
　　考績制度的問題隨著時代與環境的演變常推陳出新，總是懸而未決。以近十年來為例，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社群已有多篇研究報告或論文分析考績制度的運作問題，並提出多項改革考績制度的具體建議。研究報告中從早期施能傑等（民90）分析「公務人員淘汰機制之研究」，接者余致力等（民92）進行「公務人員考績制度改進之研究」，以迄於晚近彭錦鵬、劉坤億（民98）針對「我國公務人力資源改革方向之研究」。至於論文部分計有：吳泰成（民94）所撰「建構績效導向的考績制度」，蔡良文（民94）撰寫「論績效考核與淘汰機制之建立與變革」，張瓊玲（民94）發表「公務人員考績制度之功能發揮與檢討展望」，歐育誠（民98）提出「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的系統思考」，張四明（民98）於98年12月23日全國人事行政暨主管會議中發表「公務人員考績制度之問題分析與改革方向」等文獻較具有代表性。此外，在實務上考試院（民98）通過「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其中第五案「落實績效管理、提昇文官效能」，也提出多項研修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的興革建議。筆者認為，就整體而言，上述論著不乏有系統分析而獲致的精闢結論與具體可行建議，對於考績制度的改革實具有重要的參考與啟示。
    以下針對現行制度運作所發生的問題，以及常令公務人員不滿意之處逐項予以檢討分析，並就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之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本次修正草案）予以評析。 
    一、考績的目的與功能

    制度的改革應將其目的定位清楚。吾人如對制度目的有不同之定位，隨之而來制度的設計、運作與效果自然會有所不同。基於此，考績制度的定位究竟是非競爭性的抑或是競爭性的？在非競爭性的原則下，考績的對象是公務人員個人，比較客體是個人過去的工作績效，因此依此原則所設計的考績制度，就無所謂的「同官等的比較」，更不應該有等第比例之限制。至於競爭性的考績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比較」，因此在設計制度時就必須有比較的基礎，例如在個人方面可能是在同官等、同職等、同職系或同一單位內進行比較，團體方面則可能在不同單位、不同機關之間進行比較（余致力等，民92：28）。換言之，非競爭性考績制度是以一套制度適用於全體公務人員為目標，競爭性考績制度則可透過授權方式，允許各機關可設計富有彈性的規定。這兩種制度各有不同的目的取向，各有優劣，也各有不同的考核標準、評鑑方式和流程，以及評鑑結果的運用。問題是兩者不能也不應混合，否則運作上容易形成自我矛盾。

    理論上考績不僅是評價公務人員個人過去的表現，同時亦寓有改變行為與發展未來的目的。從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言之，個人發展與組織目標的實現，均可藉由考績來進行與完成。考績在公務人力資源管理上的功能有二：一為行政性功能，包括：1.俸級之晉敘、2.俸級之降減、3. 獎金之給與、4.官職等之晉升、5.獎章核發與模範公務人員表揚、6.資遣、退休或免職。二為發展性功能，包括：1.個人績效目標與團體績效目標、2.拔擢優秀人才、3.人員輔導改善、4.提升行政效能、5. 其他人事管理措施改善。上述兩者功能實不宜偏廢。
    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但實務上由於我國生態文化素來重情而不重法，考績制度遂成為人事行政制度中最弱的一環。由於目前考績法並未明定考績甲等的比例限制，各機關首長囿於人情壓力或形式主義下，未能覈實考評，使各機關考列甲等人數比例偏高，造成優劣難辨，失去考績法原訂獎優汰劣之功能。另所規定之考績獎金，在人人年年皆有獎金可領的情形下，已被公務人員視為薪水的一部份，且考績獎金及年終獎金合計達2個半月，約佔年薪的17﹪，使獎金實質變動性不大，非但失去以獎金激勵績效之效果，反而造成未得甲等者心生不平之反效果。此外，對於表現不佳人員，並未設有輔導、訓練或調職等相關配套措施，除無法促其改善外，亦欠缺考績之發展性功能。我國向來注重個人表現，獎勵個人績效，惟為促進群策群力，發揮團隊及合作精神，應朝將團體績效與個人績效相結合之方向努力，凡此種種，均是研修公務人員考績法時應考量之處。
    現行考績法第2條之規定，揭櫫「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為其宗旨，其實就是考績法第7條至第12條的獎懲結果，即給與考績獎金、晉俸級、記大功、記功、嘉獎或免職、記大過、記過、申誡之處分。因此考績的目的，似乎偏重於評定公務人員個人過去的表現，而忽略了未來發展的潛能。

　　本次修正草案第2條明定「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綜覈名實、公正公平，作準確客觀之考核，充分發揮考績獎勵、培育、拔擢、輔導及懲處之功能，以落實

績效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在於導正長久以來的偏失，更彰顯考績法積極性的功能，值得肯定與讚賞。
   就整體而論，本次修正草案第2條所揭示考績之宗旨，除維持考績制度的行政性功能之外，更強化考績制度的發展性功能，並整合個人與團體績效考制度，期能落實績效管理，提高機關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似乎是有意朝著建構「競爭性的考績制度」或「績效導向的考績制度」之方向邁向。
    二、考績的項目
    現行考績法第5條規定，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茲以考績係考核受考人考績年度之服務績效，為凸顯考績獎優汰劣功能，使考績確能綜覈名實、激勵人員士氣及提昇行政效率與效能，宜著重公務人員平時工作表現成績，並應以受考人之「工作表現」為主要考核要點，較能反映人員工作成效優劣現況，且較為合理。據此應強調績效考核，

將現行考核項目之「工作」修正為「工作績效」。而學識及才能，係屬公務人員為成就所任職務工作績效所應具備之基本能力，均能從實際工作中表現出來，故目前將學識及才能均單獨列為考績項目，並占考績總分數之一定比例，不甚合理，似應包括在「工作績效」中併予考量。又操行、學識及才能等三項之考核偏向個人特質的衡量，不易判定與工作績效的關聯性，且考核標準難以量化，執行上易於流於形式。
    本次修正草案第5條就是以「工作績效」和「工作態度」為核心，來具體回應現行考核項目設計不當的問題，改以工作相關因素才是考評的重點，並將現行考核項目「操行」部分納入工作態度併予規範。
    三、考核標準的訂定

    現行公務人員考核表及考核細目，除性質特殊之考核，得視各職務需要，由

各機關訂定並送銓敘部備查外，均由該部訂之。惟在實務上，大多數機關均依銓敘部訂定之公務人員考績表格式及考績細目辦理考核，少有針對機關特性及業務需要而訂定不同之考核細目者，致考績功能未能彰顯。

    為改善過去各機關均一體適用銓敘部所訂定之平時考核項目及細目，致未能符合各機關實際依其施政目標與業務特性，考核受考人考績及平時工作表現之需要。又考績之核定權在各主管機關，且考量由各主管機關辦理所屬機關之團體績效評比，則主管機關應基於所屬各機關考核標準之衡平性，對其考核細目作通盤性之審究，爰在本次修正草案第5條第2項中規定「考核之細目，由各主管機關視整體施政目標及業務特性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為便於各機關訂定考核細目時有所參循，銓敘部應於修正草案完成立法後，

訂定一般機關得一體適用之考核細目，以及洽請相關主管機關訂定各類型機關（如財稅機關、教育機關、警察機關等）之考核細目函送各機關參考。未來各主管機關訂定或核定所屬機關陳報之考核細目時，可參考銓敘部所擬考核細目範本辦理。
此外，考評因素的設計，應考慮職務性質與職位高低，對於不同機關與職位應規劃不同的考評因素，使考績的辦理，對於公務人員是否能勝任現職，以及是否適合擬晉升職位之需要，都能達到切實之考評。英、美、法等國公務員考績制度，對於考評因素之訂定因職位高低與職務性質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考績項目，似乎值得我國研究參採。為達到上述之目標，筆者建議採下列二種方式為宜：第一，考核的細目與成就水準，應該由各機關於年初自行訂定，以真正符合機關業務的需要。第二，各機關在訂定考評因素時應由主管與部屬共同參與協商的方式為之（Shafritz, et al，1992:504-505），使其符合目標管理的宗旨。
    四、考績評列等次

    考績是對公務人員之工作績效予以考評，並以考核成績結果施行獎懲。就現制而言，年終考績及另予考績之等次列有甲、乙、丙、丁四個等次，其中甲、乙等係屬獎勵、丙等維持現有俸級，不予獎勵，而丁等則為剝奪工作權之免職懲處。上述考績結果之獎勵，不只關係到公務人員有無獎金、獎金總額多少及能否晉俸，另亦影響其升等、升遷、訓練、進修等權益。

    鑒於現行公務人員考績評列等次分為四等次，實務上因多數公務人員(75％)考績考列甲等，難以真正發揮考績獎優功能，故為激勵工作績效表現卓著或對機關行政效能提昇具特殊貢獻人員，並給予更優之實質獎勵，進而促進機關內部良性競爭，本次修草案第6條爰於現行甲等之上增列「優等」及明定90分以上為其分數範圍。此一設計立意良善，值得肯定。
    為避免可能造成日後機關內部人員輪流之流弊，或惡性競爭造成「二桃殺三士」，影響內部團結與人員士氣，對於考列優等人員之積極條件，未來於施行細則中應嚴格定之，建議參採「以工作績效表現卓著或對行政機關行政效能提昇具特殊貢獻，並有其體事蹟可舉者為限」及「考績委員會執行初核時，須以全體委員無記名投票四分之三之同意決定之」之體例，以杜絕寬濫，並利執行。是以，筆者對於江明修(民99：30)所言：「如何獎勵優秀人才而非順服的馬屁精，是考績改革成敗之所繫」，深表贊同。

    五、甲等比例設限
    公務人員之考績，早在民國32年公布的「非常時期公務員考績條例」，即有考列80分以上（即後來甲等或1等之最優等次）之人數，不得超過本機關考績總人數1/3之限制。34年公布之「公務員考績條例」，考績等次分5等，考列1等人數，不得超過本機關考績總人數1/3。38年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考列1等人數，亦不得超過本機關考績總人數1/3，惟適逢戡亂，並未實施。43年及51年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考列1等人數，仍然維持不得超過本機關考績總人數1/3。56年公布之「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考列甲等人數，不得超過本機關考績總人數1/3。直至58年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時，始取消上述之限制。惟因考列甲等之情形趨於浮濫，經60年10月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第58次會議決定：「考績列甲等者，以參加考績（成）人數1/3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1/2」自此，改以行政命令規範考各機關考列甲等人數比例，因此在銓敘部最終審定結果，考列甲等人數比例大致維持列超過50%（例如69年考列甲等人數占51.82%，70年占51.34%，71年占50.70%，72年占50.94%，73年占50.93%，74年占50.83%，75年占51.32%）。嗣以各機關執行偏差，致形成輪流方式或偏重於高階文官考列甲等之不公平現象。
     有鑑於此，76年1月16日新制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時，乃取消考列甲等人數比例限制，改以明定ㄧ般條件及特殊條件作為考列甲等之標準，惟實施以來，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仍趨於浮濫。故於79年修正考績法時，經參酌新制實施3年之實際考列甲等人數比例情形（76年考列甲等人數占79.02%，77年占80.82%，78年占81.34%），原擬於當時考績法第9條增列第2項有關「各機關公務人員之考績，其考列甲等人數，以各該機關受考人數總額之3/5為原則，但最高以不超過4/5為限。」之規定，即將考列甲等人數比例訂於60％至80％之間，期各機關能綜覈名實，確實考評。但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查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立法委員以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若予設限，難免遺珠之憾，又若執行偏差，弊端更難以避免，而各機關業務性質工作繁簡多所不同，不宜強作一致規定，故應不予設限，以信任機關首長公正客觀之考評為宜，乃決議考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9條不予修正，維持原條文規定。是以，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規中，並未明定考列甲等比例限制規定。
    考績法雖已明定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然各機關公務人員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仍逐年攀升（85年考列甲等人數占84.81％；86年占85.28％）。為解決上述甲等人數比例浮濫問題，曾於86年12月9日修正發布法考績施行細則第4條條文，雖酌予提高考列甲等之條件限制，但自87年1月1日施行後，各機關考列甲等之人數比例仍未見降低（87年考列甲等人數占86％，88年占86.68％，89年占87.53％），無法發揮獎優汰劣之考績功能。由於考績考列甲等過於浮濫現象，迭受質疑與批評，致各機關無法落實執行考核，爰經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90年9月6日向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第5次會談提出專案報告並奉決定後，9月13日由部局二位首長聯名箋函，以「道德勸說」的方式請各機關首長配合，考列甲等人數比例先以50%為原則，最高不超過75%為上限之原則辦理。
    銓敘部本於考績法制之主管機關權責，為應實際需要，爰於94年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第9條第2項規定，各機關公務人員考績考列甲等以上人數，以各該機關受考人數總額75﹪為限；其中考列優等人數，最高不超過5﹪，考列甲等人數，以各該機關受考人數總額60﹪為原則，最高不超過70﹪。由於當時相關配套措施也不周全，所以並未完成立法程序。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考試院於99年4月6日將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99年5月20日完成初審結果：各機關受考人考列優等人數，最高不超過5﹪；考列甲等以上人數最高不得超過65%修正為68﹪。
    六、考列丙等淘汰機制

    現行考績淘汰機制為考績丁等及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免職，惟實務上，對於績效表現不佳或言行失常人員、無效冗員，尤其是頑劣人員，以免職處分涉及受考人公務人員身分之變更，關係重大，故機關首長多基於人情因素或其他因素之考量，未將該等受考人免職，致各界迭有汰劣功能不彰之質疑。又公務人員違失行為未達免職程度者，僅予以平時考核懲處，未有輔導、調整職務、加強專業知能或在職訓練，尚難達成機關人力管理之目的。

    依據銓敘部(民99)所編「中華民國99年統計年報」表61中顯示，民國89年至98年十年之間，全國公務人員(民國98年適用考績法之公務人員為267,739人)因年終考績丁等免職人員，共有37人，平均每年3.7人，致使現行考績淘汰機制形同虛設，因而有增列「丙等退場機制」，以強化考績汰劣功能的構想。

    民國94年的考績法修正草案中即明定，丙等留原俸級，並應予調整工作或施予適當輔導或在職訓練；連續2年列丙等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至於考列丙等之條件，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
本次修正草案即針對績效表現不佳經機關考評為丙等者，設計出所謂「警告性的退場機制」(考試院，民100：14)，明定除第1次應留原俸級並接受輔導改善外，第2次考列丙等者，應降一級改敘，無級可降時，比照每級俸差減俸，並輔導改善，第3次則應辦理資遣或依規定退休，並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3號解釋，訂定「10年動態計算機制」，以及考列丙等後10年內1年列優等或連續3年列甲等者，可抵銷丙等次數1次。另明定考列丙等人數不得低於3％(按：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結果，丙等為不得低於1％至3％)與考列丙等之11款條件。上述有關受考人考列丙等應如何施以「輔導改善」之相關配套措施，銓敘部於配合研修施行細則時，應會商相關機關妥善規劃，發現考績結果考列丙等者，除依有關規定辦理外，應即施予妥適輔導或訓練，俾其知所改進，蔚為所用。美國紐澤西州政府於1985年7月1日所實施的「績效評估審核制度」，使工作績效與訓練能夠直接的配合，值得吾人研究參採（黃臺生譯，民78年：21-27）。
上述各機關考列丙等人數不得低於1﹪至3﹪，並聯結第三次丙等就應辦理資遣或依規定退休，已引爆多數公務人員在心理上有集體焦慮的反應，特別是擔心強制定額退場機制可能淪為主管人員整肅異已的工具。筆者以為退場機制的運用宜謹慎行事，尤其是強制定額淘汰的爭議最大，否則考績改革可能會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為了強化丙等淘汰機制，固定比例的策略是否合宜的確值得主管機關再思。事實上只要將「得考列丙等」的法定條件明定，並課以主管人員依法確實考評之責，同樣能達成預期之目標，亦即主管人員只要依據平時考核的事實，來認定受考人已符合考列丙等之法定條件，即可將受考人打丙等，如此不但當事人對此考核結果較易信服，而且也可以避免因固定比例所帶來削足適履、為淘汰而淘汰的弊病。
    七、考績獎金

    吾人在探討為何考績功能不彰或為何考績無法反映公務人員真實績效的原因時，有一觀點認為考績獎金的存在，往往形成考績結果無法正確反應績效。

依現行規定，考績獎金有兩個月、一個半月、一個月、半個月俸給總額之區分，考列甲、乙等，僅有半個月獎金之差距。然而半個月考績獎金之差距仍將造成考評者和受考者只在意考績等第所帶來的獎金多寡，在「金錢掛帥」之下因而忽略了背後所應代表的發展性功能。
我國高額之考績獎金，為舉世少有，因而產生考績失真，人人爭獎金，主管亦盡量從寬列等之現象，相對降低了前述發展性的功能。此外，因實務上各機關考列丙等及丁等人數甚少，99.7％以上的人員都是乙等以上，均可年年晉俸級或固年功俸到頂而領取加倍的考績獎金，實在是毫無是非可言，允宜積極改善。

    為落實考績功能，銓敘部曾於84年間舉辦全國人事主管會報，在中心議題改進方案中，提出「考績與獎金分開及取消現行考績獎金之給與」之擬議，當時因未有全盤相關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而遭致大多數與會人事主管強烈地反對。該部隨後於90年間又進行考績獎金可否併入「待遇」或改為「過節加發金」分三節給與或併入「年終工作獎金」之研究，但可行性仍是主要困難之所在。吳泰成（民94：9）亦曾提出建議：「漸進式地以五年為期，逐年降低個人考績之獎金額度，並以平均數併入俸給中之一般專業加給之中，使獎金降為現制之半數，如此既不影響公務人員之所得，而能使考績作用回歸正常，應有正面之意義」。筆者對此一建議深表贊同，並認為本次修正草案既然已朝「競爭性的考績制度」之途邁進，銓敘部對於考績獎金之定位允宜重新思考與建構，上述吳泰成所提之建議，不失為可行的方案之ㄧ。
    八、同官等比較

    現行考績法雖明定考績應以同官等為比較範圍，但自76年1月16日施行以來均未見落實，形同具文。依銓敘部(民99年)銓敘統計資料顯示，98年一般行政機關簡任官等考列甲等人數比率為91.83％，薦任官等為77.74％，委任官等為68.24％，加上主管考列甲等為各機關辦理考績的常態，此實務執行考績以同官等為比較範圍的規定明顯地出現偏差，基層公務人員常質疑此一現象不合理又未盡公允，因而產生對考績制度的不信任。

     本次修正草案為期公務人員考績係立於公平基準相互比較，已增訂各官等及主管人員考列甲等以上人數比率分別為75%及85%，以改變過去不合理的情況。

     九、團體績效考核

    現行考績法著重於公務人員個人績效，然而重視機關目標、單位目標與個人目標相互結合的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制度，自91年1月1日起試辦，92年起正式實施2年，復因立法院審議9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通過各行政機關不宜再巧立名目編列績效獎金之通案決議，爰績效管理制度並未普遍實施，從而團體績效評比機制亦未配合推動。

    為促使各機關單位內部群策群力，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未來考績考核將扣合機關、內部單位及受考人等三層次的績效表現，本次修正草案增訂第九條之三條文，明定主管機關應視業務特性及需要辦理所屬機關間之團體績效評比，以及各機關應實施內部單位間團體績效評比之相關規定，團體績效評比結果，將作為彈性分配主管機關、所屬機關以及內部單位考列甲等以上、丙等人數比率。
    十、考績升等條件

    現行考績法第11條規定，年終考績2年列甲等者或1年列甲等2年列乙等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因此，依現行規定，年終考績列甲等或乙等均可作為考績升等之依據。

    本次修正草案因考量公務人員考績增列優等等次，並明定考列甲等以上人數比率，復鑒於過去考績升職等條件較為寬鬆，致受考人績效表現優劣難成，故為區辨受考人間工作績效表現之差異，考績升職等條件爰配合修正為年終考績2年列甲等以上者，始可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刪除乙等可作為考績升等之依據。
    目前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職務列等普遍偏低，升等條件修正為2年列甲等以上者始可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較現行規定為嚴，勢將影響基層公務人員士氣。筆者認為現階段基於實務執行可行性及公務員接受改革程度考量，建議維持現行規定(同職等年終考績2年列甲等或1年列甲等2年列乙等，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並有下列配套措施建議：

1.中長期仍以考試院文官興革方案所提考績研修政策方向做規劃。

2.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有關以同官等為考績比較範圍之規定，應嚴格落實執行。

3.現行公務人員俸級表結構過度重疊設計，允宜通盤檢討，公務人員職務列等問 

  題亦應配合檢討，公務人員陞遷法之快速陞遷機制，同時配合規劃研修與建構。

    十一 、考績面談

    現行考績法尚無實施面談之規定，公務人員考績係由單位主管對屬員年度工作表現予以評擬，送機關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屬於單向與封閉式的考核方式，致各界對於考績作業民主化存有疑慮。

    依現行規定考績作業係採秘密方式為之，並偏重靜態之書面作業，由於受考人於考績過程中並無參與之機會，主管與部屬間缺乏雙向溝通，致增加受考人對考績結果之不滿與誤解，易使受考人產生對考評結果之不信任，導致考績未能有效發揮其應有之功能。為期考績能符合民主化精神，屢有參採歐美等國之作法增訂面談機制之建議。
    本次修正草案增訂第十三條之ㄧ條文，即增訂面談機制，主管人員可藉由一年二次的面談機制，給予屬員適當之協助或指導，以此作為主管指導部屬之機制，進而檢討工作分派及人力調度之妥適性。又面談包括受考人自我考評在內，給予受考人就自我績效表現檢視的機會，對考績作業公正性的提昇，亦具有實質效益。

    十二、平時考核

    現行考績法第5條規定年終考績應於平時考核為依據，第13條規定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7條進而規定平時成績紀錄之內容。然而在實務上，很少有確實依規定辦理者，故形同其文，縱有依規定辦理者，亦大都流於形式，甚至造成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與人事單位作業的負擔。
目前在實務上，各機關評定公務人員之考績等次，向先決定受考人考績等次，再就公務人員考績表內各項考核項目及細目予以填列分數，使平時考核未發揮應有之考評考核。針對此執行上之缺失，並使平時考核工作能夠落實起見，筆者建議應由銓敘部本於考績法制之主管機關權責，加強要求各主管機關確實執行下列事項：
1.要求各機關應對所有職務重新進行「工作分析」，加強職務管理，使工作勞役
不均、權責不ㄧ等現象可以導正，俾以作為指派及平時考核的基礎。
2.對負有考核權之主管，加強有關考績法規及觀念之教育宣導。
3.各機關在辦理考績時，應利用有關集會，向全體同仁妥為說明考績有關規定，
使其瞭解，俾利執行。

4.對於考核不公或循私舞弊者，確實依規定予以懲處。
5.要求各機關首長確實督導考核平時考核工作，並對考核記錄予以查考，俾其
認真執行。
   此外，為擴大考績之民主化與增加主動性，宜參酌奧地利聯邦公務員法第86條之規定，公務員自認其在過去一年中，有特殊之工作績效，顯著超越預期成果者，得於年度經過後之元月分主動提起申請辦理考績，長官對主動申請辦理考績應即表示意見，並給予該公務員於二星期內，表示其意見之機會。期望主管機關於未來檢討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時，能夠增列「公務人員認為本身具有功績，符合專案考績獎勵之標準者，得以書面申請辦理考績」之規定。　

 十三、考評技術

    現行考績制度對於公務人員個人之考評，常易發生下列的偏失（黃英忠、吳復新、趙必孝，民90:177-178）：以偏概全、刻板印象、尖角效應、類似心理、集中趨勢、極端傾向、對照偏失、近期偏失、盲點偏失、主觀偏失等。人事主關機關理應對其負責考評者施以訓練講習，期能減少偏失。台北市政府對於所屬主管施予考核訓練的經驗，值得吾人參考與學習。

    此外，為期防止主管恣意、濫權、主觀與偏狹之弊，透過多元資訊的提供與比較，減少資訊不對稱現象，進而提升考績結果的正確性，各機關似可考慮採行多元考核者之360度評估技術，或因配合國情及文官制度本質，將屬員對主管之評核保留，即將360度改為270度(江明修，民99：29)。各機關無論採行或試辦何種較新進之技術，只要經由該機關考績委員會之決議，即應予尊重為宜。
    十四、主管人員課責

    為防範考績成為主管人員排除異己之工具，本次修正草案第6條之1將「未覈實辦理屬員平時考核或未確實執行面談或辦理考績徇私偏頗，致屬員依保障程序提起救濟經撤銷考績案確定者」，列為「不得考列甲等以上」之法定條件，要求主管人員認真考核。筆者認為既已改變過去單向考核的方式，規定主管應與受考人進行面談2次，覈實考評責任就應由主管與屬員共同分擔，即由受考人先自我考評，並負起忠實陳述義務及舉證的責任，再由主管人員進行雙向溝通與考評，如符合考績等次之相關法定條件，即給予應有之等次。本次修正草案似對於主管人員課責的比例顯不對稱，允宜改善。

    十五、考績委員會

    現行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自民國76年1月16日施行以來，歷經5次修正，大都能發揮既定的功能。本次修正草案立法通過之後，銓敘部應配合修正該會組織規程，使考績委員票選委員人數真正超過半數以上，以符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1號解釋理由書略以：「委員會之組成由機關首長指定者及由票選產生之人數比例應求相當」之意旨。同時應提高優等及丙等考績決議人數之門檻，透過考績委員會的民主核議機制決定考列優等及丙等考績人員。

柒、結語
現行考績制度長久以來受限於法制架構、制度運作、人情世故、機關組織文化等因素影響，再加上相關課題如行政效能的增進、主管人員課責的追求、公務人員績效觀念的建立，使考績制度改革之路困難重重。樂見主管機關於本次考績法修正草案中提出許多進步的立法思維與作法，多年努力總算有些收獲，改革方案雖不能盡如人意，但邁出這一步，實對我國文官制度的改革卻意義重大。

     基本上改革的成敗關鍵，在於如何落實公平的考績制度，均有待主管機關、各機關、全體主管及公務人員共同努力始能有成。此外，考績制度改革工程不能操之過急，對於有爭議的改革方案，似應先以3年為期進行試辦，試辦成效經檢討改進之後，始全面正式施行，如此採循序漸進改革的策略，較易令人接受與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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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oblems and Resolutions of Taiwan’s Civil Servic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Tai-Sheng Huang
Abstract
     All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should face the major issue at the present time is how to promot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no exception of Taiwan.  There are two ways to promote public productiv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 first one is improv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effectively employing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The second one is reconstructing civil service system, especially emphasis on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Performance appraisal is the central segmen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f it is effectively operated, the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ill be well done.  Employment, discharge, transfer, rewards, punishments, motivation, training, and advanced study of civil service most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It can evaluate productivity of civil service through appraisal process.  Therefore, how to keep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good condition is a key point of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public service and public productivity.  

     The present Civil Service Performance Appraisal Act was enacted in July 11, 1986, and then Examination Yuan issued an order about enforcement of the Act from January 16, 1987.  It has been enforced over twenty four years and amended four times, up to now the whol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completes with everything, but the positive and developmental functions of this system are unable to produce a marked effect.  This system contains many problems such as rating items, conditions of ranking, ranking ratio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upgrading, scope of comparison, it should be reconsidered and overall reconstructed.

     Although Judicial and Legal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Yuan has finished to review the amendmen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Act in May 20, 2010, the contents of the amendment still have a space to be discussed.  Henc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current problems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nd comment the preliminary reviewed amendment of 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my many years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is also expected to improve current problems and present resolutions, further to press forward to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promote public productivit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civil servic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ublic productivity,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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